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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别说明及风险提示 

1、《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中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上市公司董事会

及全体董事已声明保证《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将在

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该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2、本次交易预案已经2015年11月26日召开的通策医疗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过如下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 

（1）待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认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3）通策医疗股东大会批准豁免本次交易对方爱铂控股以要约方式收购通

策医疗股份； 

（4）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5）其他可能的批准程序。 

3、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核查意见根据目前本次交易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本

次交易的有关风险因素做出特别提示，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通策医疗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所披露的风险提示

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5、除非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均为尚未经过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 

6、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

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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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上市公司/通策医疗 指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代码：600763 

标的公司 指 海骏科技、嬴湖创造、嬴湖共享 

海骏科技 指 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 

嬴湖创造 指 杭州嬴湖创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嬴湖共享 指 杭州嬴湖共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海骏科技95.67%股权、嬴湖创造90%财产份额和嬴湖

共享90%财产份额 

交易对方 指 

海骏科技股东爱铂控股、存济基金、万剑钢、海骏投

资、一牙投资、张奥星、孙章康、胡爱、温磊、蒋锡

才、俞红英、李恋宁、潘湘娥、黎静、杨益春、徐航、

朗恩投资、三仁润豪；陈联等38位嬴湖创造有限合伙

人；赵敏等39位嬴湖共享有限合伙人 

陈联等38位有限合伙人 指 

陈联、陈维珍、黄浴华、王毅、肖遂、张华、孙华、

王仁飞、俞嘉成、赵轩毅、臧焕华、吕阳、吕忆敏、

金文舒、陆婷、于元松、毛昼琦、胡苏萍、潘骏雅、

陶芳、汪春燕、叶丽莉、张丽、陈怡红、苟建华、张

龙、张瑜、朱保民、赵敏、胡美莹、于勐军、王晖、

徐莉莉、荆畅、潘晓华、寿叶飞、孙雯、金然等38
名持有嬴湖创造90%财产份额的自然人 

赵敏等39位有限合伙人 指 

赵敏、王伟、李小凤、徐忠民、刘涵清、张晓露、宋

韦、程华谊、金晓华、龚正伟、胡其勇、黎曙光、万

剑钢、黄统、黄震、李靖敏、骆英、王彬、王维倩、

祝莹颖、何丹青、黄婷、李彬、刘敏、刘秀艳、童慧、

王辉、王准、徐海芳、许焱、陈莉莉、范丰燕、李婉、

刘文剑、彭灿星、彭国富、任勇武、盛旗红、吴武娟

等39名持有嬴湖共享90%财产份额的自然人 

爱铂控股 指 

杭州爱铂控股有限公司原名“杭州和睦院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2004年11月22日更名为“杭州通策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2013年7月18日更名为“杭州爱铂

控股有限公司” 

存济基金 指 浙江存济医疗教育基金会 

海骏投资 指 杭州海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牙投资 指 杭州一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朗恩投资 指 杭州朗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仁润豪 指 海宁三仁润豪股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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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补偿承诺人 指 
爱铂控股、万剑钢、海骏投资、一牙投资、陈联等38
位有限合伙人以及赵敏等39位有限合伙人 

万剑钢等9位自然人 指 
万剑钢、陈丹鹏、刘朝栋、邱岳亮、楼建强、吴琼、

郑德晶、张增伦、陈飞舟等9名持有海骏投资100%财

产份额的自然人 

虞益川等50位自然人 指 

虞益川、万剑钢、焦艳锋、周瑜、徐勇、沈杭城、朱

彤、张宾、曹晶、刘彦峰、黄威、李峰、欧凤芳、黄

帆、覃涛、李燕丰、张智燕、王飞、刘羽、刘勇、刘

文君、张娣、刘露、陈照跃、唐怀宽、李君平、史海

波、马兵、安晓、陈玲玲、李青、陆永华、王肃静、

郑海斌、王洪洲、王燕燕、刘爱荣、郑挺、王晓峰、

杨放、竺园美、张迪、陈旭东、孙志刚、顾红柳、王

常俭、魏海林、朱敏华、赵斐斐、王洋等50名持有一

牙投资100%财产份额的自然人 

赵玲玲等8位自然人 指 
赵玲玲、陈雷、王晓红、谢恬、李华、吕建国、郎国

跃、胡海等8位持有通策集团21.95%股权的自然人 

张奥星等11位自然人 指 
海骏科技股东张奥星、孙章康、胡爱、温磊、蒋锡才、、

俞红英、李恋宁、潘湘娥、黎静、杨益春、徐航等11
位合计持有海骏科技10.72%股权的自然人 

三叶儿童口腔 指 上海三叶儿童口腔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策集团 指 浙江通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 指 
通策医疗购买海骏科技95.67%股权、嬴湖创造90%财

产份额、嬴湖共享90%财产份额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预案/《重组预案》 指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2015年12月31日 

定价基准日 指 通策医疗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最近两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13年度、2014年度年、2015年1-10月 

平安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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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2014年11月23日起施行）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暂行规定》 指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

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12〕33号） 

《准则第2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年修

订）》（证监会公告〔2014〕27号）》 

《信息披露及停复牌指引》 指 
关于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

业务指引》的通知（上证发〔2015〕5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4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目   录 

特别说明及风险提示 ........................................................................................................... 1 

释  义 ................................................................................................................................... 2 

第一节 绪  言 ................................................................................................................ 7 

一、本次交易方案 ............................................................................................................... 7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7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12 

（三）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 12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承诺及声明 .............................................................................. 13 

一、独立财务顾问承诺 ..................................................................................................... 13 

二、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 13 

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15 

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及《准

则第 26 号》的要求 ........................................................................................................... 15 

二、交易对方已根据《重组规定》第一条的要求出具书面承诺和声明，该等承诺和声

明已明确记载于《重组预案》中 ..................................................................................... 15 

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与交易对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合同；交易合同的生效

条件符合《重组规定》第二条的要求 ............................................................................. 16 

（一）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情况 ..................................... 16 

（二）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符合《重组规定》第二条的要求 ................................. 16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已按照《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要求对相关事项作出明确判断并记

载于董事会决议记录中 ..................................................................................................... 17 

五、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重组规定》第四条及

其适用意见要求所列明的各项要求 ................................................................................. 18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 ......................................... 18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 20 

（三）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要求 ............................................. 21 

5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六、关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核查意见 ..................................................................... 21 

七、关于本次交易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之核查意见 ......................... 22 

八、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之核查意见 ................................................................................................. 22 

九、上市公司《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披露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

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 23 

第四节 平安证券内部审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 25 

一、内部审核程序 ............................................................................................................. 25 

二、内核意见 ..................................................................................................................... 25 

 

  

6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第一节 绪  言 

一、本次交易方案 

通策医疗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爱铂控股、存济基金、万剑钢、海骏投资、

一牙投资、张奥星、孙章康、胡爱、温磊、蒋锡才、俞红英、李恋宁、潘湘娥、

黎静、杨益春、徐航、朗恩投资、三仁润豪合计持有的海骏科技 95.67%股权，

购买陈联等 38 位有限合伙人合计持有的嬴湖创造 90%财产份额，赵敏等 39 位有

限合伙人合计持有的嬴湖共享 90%财产份额，同时进行配套融资。通过本次交易，

上市公司最终持有海骏科技 10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生效和实施是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生效和实施

的前提条件，最终募集配套资金的完成情况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行

为的实施。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海骏科技 95.67%股权、嬴湖创

造 90%财产份额以及嬴湖共享 90%财产份额。本次交易最终以评估机构出具的

正式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并在正式协议中明确。目前该交易

标的资产海骏科技 95.67%股权的预估值约为 484,168.69 万元；嬴湖创造 90%财

产份额预估值为 10,473.30 万元；嬴湖共享 90%财产份额预估值为 10,473.30 万

元。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披露的

标的资产预估值与最终评估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待标的资产的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正式出具后，交易各方将再签订补充协议，确定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

及各交易对方应取得的对价金额。 

1、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海骏科技 95.67%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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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与爱铂控股、存济基金、万剑钢、海骏投资、一牙投资、张奥星、

孙章康、胡爱、温磊、蒋锡才、俞红英、李恋宁、潘湘娥、黎静、杨益春、徐航、

朗恩投资、三仁润豪已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根据协

议，上市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上述股东购买其持有的全部海骏科技

的股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以海骏科技的最终评估价格为交易对价。目

前，以海骏科技 95.67%股权的预估值为 484,168.69 万元测算，按照发行股份价

格 60.73 元/股，共计发行 79,724,797 股。 

上市公司向爱铂控股、存济基金、万剑钢、海骏投资、一牙投资、张奥星、

孙章康、胡爱、温磊、蒋锡才、俞红英、李恋宁、潘湘娥、黎静、杨益春、徐航、

朗恩投资、三仁润豪发行股份，根据预估值测算发行股份数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海骏科技 

股权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本次发行的股票 
数量（股） 

1 爱铂控股 64.95 328,714.56 54,127,213 

2 存济基金 8.66 43,828.61 7,216,962 

3 万剑钢 6.93 35,062.89 5,773,570 

4 海骏投资 1.67 8,472.07 1,395,039 

5 一牙投资 0.06 293.65 48,354 

6 张奥星 4.73 23,928.23 3,940,100 

7 孙章康 3.15 15,952.30 2,626,758 

8 朗恩投资 2.36 11,964.33 1,970,086 

9 胡爱 1.58 7,975.93 1,313,343 

10 温磊 0.53 2,672.14 440,004 

11 蒋锡才 0.32 1,595.19 262,669 

12 三仁润豪 0.32 1,595.19 262,669 

13 俞红英 0.16 797.59 131,334 

14 李恋宁 0.1 518.23 85,333 

15 潘湘娥 0.08 398.84 65,674 

16 黎静 0.03 159.45 26,255 

17 杨益春 0.03 143.76 23,672 

18 徐航 0.02 95.72 15,762 

 合  计  95.67  484,168.69 79,724,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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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嬴湖创造 90%财产份额 

上市公司与陈联等 38 位有限合伙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根据协议，上市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上述股东购买其持

有的嬴湖创造 90%财产份额。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以嬴湖创造的最终

评估价格为交易对价。以嬴湖创造 90%财产份额的预估值 10,473.30 万元测算，

发行股份价格为 60.73 元/股，共计发行 1,724,567 股。 

上市公司向陈联等 38 位有限合伙人发行股份，根据预估值测算发行股份数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嬴湖创造 
财产份额（%） 交易对价 本次发行的股票 

数量（股） 
1 陈联 10.00   11,637,000.00  191,611 

2 陈维珍 5.33    6,206,400.00  102,197 

3 黄浴华 5.33    6,206,400.00  102,197 

4 王毅 5.33    6,206,400.00  102,197 

5 肖遂 5.33    6,206,400.00  102,197 

6 张华 5.33    6,206,400.00  102,197 

7 吕阳 3.33    3,879,000.00  63,873 

8 吕忆敏 3.33    3,879,000.00  63,873 

9 金文舒 3.33    3,879,000.00  63,873 

10 孙华 3.33    3,879,000.00  63,873 

11 王仁飞 3.33    3,879,000.00  63,873 

12 俞嘉成 3.33    3,879,000.00  63,873 

13 赵轩毅 3.33    3,879,000.00  63,873 

14 臧焕华 3.33    3,879,000.00  63,873 

15 陆婷 2.67    3,103,200.00  51,098 

16 于元松 2.67    3,103,200.00  51,098 

17 毛昼琦 2.00    2,327,400.00  38,324 

18 陈怡红 1.33    1,551,600.00  25,549 

19 苟建华 1.33    1,551,600.00  25,549 

20 胡苏萍 1.33    1,551,600.00  25,549 

21 潘骏雅 1.33    1,551,600.00  25,549 

22 陶芳 1.33    1,551,600.00  25,549 

23 汪春燕 1.33    1,551,600.00  2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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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叶丽莉 1.33    1,551,600.00  25,549 

25 张丽 1.33    1,551,600.00  25,549 

26 金然 0.67      775,800.00  12,775 

27 荆畅 0.67      775,800.00  12,775 

28 潘晓华 0.67      775,800.00  12,775 

29 寿叶飞 0.67      775,800.00  12,775 

30 孙雯 0.67      775,800.00  12,775 

31 王晖 0.67      775,800.00  12,775 

32 徐莉莉 0.67      775,800.00  12,775 

33 于勐军 0.67      775,800.00  12,775 

34 张龙 0.67      775,800.00  12,775 

35 张瑜 0.67      775,800.00  12,775 

36 朱保民 0.67      775,800.00  12,775 

37 赵敏 0.67      775,800.00  12,775 

38 胡美莹 0.67      775,800.00  12,775 
 合  计 90.00  104,733,000.00  1,724,567 

3、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嬴湖共享 90%财产份额 

上市公司与赵敏等 39 位有限合伙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根据协议，上市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上述股东购买其持

有的嬴湖共享 90%财产份额。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以赢湖共享的最终评估值为交易对价。以嬴

湖共享90%财产份额的预估值10,473.30万元测算，发行股份价格为60.73元/股，

共计发行 1,724,567 股。 

上市公司向赵敏等 39 位有限合伙人发行股份 1,724,567 股，拟测算发行股份

数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嬴湖共享 

财产份额（%） 
交易对价 

本次发行的股票 
数量（股） 

1 赵敏 6.67   7,758,000.00  127,741 

2 王伟 5.33   6,206,400.00  102,197 

3 李小凤 5.33   6,206,400.00  102,197 

4 徐忠民 5.33   6,206,400.00  102,197 

5 刘涵清 5.33   6,206,400.00  10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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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晓露 5.33   6,206,400.00  102,197 

7 宋韦 4.67   5,430,600.00  89,422 

8 程华谊 4.00   4,654,800.00  76,647 

9 金晓华 4.00   4,654,800.00  76,647 

10 龚正伟 2.67   3,103,200.00  51,098 

11 胡其勇 2.67   3,103,200.00  51,098 

12 黎曙光 2.67   3,103,200.00  51,098 

13 万剑钢 2.67   3,103,200.00  51,098 

14 黄统 2.00   2,327,400.00  38,324 

15 黄震 2.00   2,327,400.00  38,324 

16 李靖敏 2.00   2,327,400.00  38,324 

17 骆英 2.00   2,327,400.00  38,324 

18 王彬 2.00   2,327,400.00  38,324 

19 王维倩 2.00   2,327,400.00  38,324 

20 祝莹颖 2.00   2,327,400.00  38,324 

21 何丹青 1.33   1,551,600.00  25,549 

22 黄婷 1.33   1,551,600.00  25,549 

23 李彬 1.33   1,551,600.00  25,549 

24 刘敏 1.33   1,551,600.00  25,549 

25 刘秀艳 1.33   1,551,600.00  25,549 

26 童慧 1.33   1,551,600.00  25,549 

27 王辉 1.33   1,551,600.00  25,549 

28 王准 1.33   1,551,600.00  25,549 

29 徐海芳 1.33   1,551,600.00  25,549 

30 许焱 1.33   1,551,600.00  25,549 

31 陈莉莉 0.67     775,800.00  12,775 

32 范丰燕 0.67     775,800.00  12,775 

33 李婉 0.67     775,800.00  12,775 

34 刘文剑 0.67     775,800.00  12,775 

35 彭灿星 0.67     775,800.00  12,775 

36 彭国富 0.67     775,800.00  12,775 

37 任勇武 0.67     775,800.00  12,775 

38 盛旗红 0.67     775,800.00  12,775 

39 吴武娟 0.67     775,800.00  1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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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90.00   104,733,000.00  1,724,567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通策医疗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5,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 55,000 万元将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  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及医疗数据

云服务平台 
50,000 50,000 

2 中介机构费用与补充流动资金 5,000 5,000 

合  计： 55,000 55,000 

（三）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交割后，上市公司可适时提出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确定审计评估

基准日至交割日的相关期间内标的资产的损益。该等审计应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盈利、

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亏损及损失等由交易对方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及作价情况，上市公司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交易金额达到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50%以

上，且超过5,000万元。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交易涉及向爱铂控股、存济基金、海骏投资、一牙投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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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承诺及声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承诺 

依照《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准则第26号》、《财务顾问办法》

及其他相关法规规范要求，平安证券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作出如下承

诺： 

1、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通策医疗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通策医疗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充分核查，确

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通策医疗委托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意见

的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关本次交易事项的专业意见已提交本独立财务顾问内

核机构审查，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5、在与通策医疗接触后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二、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所依据的资料由相关各方提供，提供方对所提供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2、本核查意见是基于本次交易各方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

有义务的基础而提出的 

3、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书不构成对通策医疗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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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者根据本意见书做出的投资决策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意见书中

列载的信息，以作为本意见书的补充和修改，或者对本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5、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通策医疗就本次交易披露

的相关公告，查阅有关文件。 

6、本意见书旨在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供有关

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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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准则第26号》、《财务顾问管理

办法》、《财务顾问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通策医疗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慎核查后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及《准则第 26 号》的要求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真审阅了通策医疗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重组预

案》披露了重大事项提示、重大风险提示、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交易对方基本情

况、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标的资产基本情况、本次交

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涉及的审批事项及相关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的相关安排、其他重大事项、相关证券服务机构意见等内容，并经通策医疗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策医疗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编制的《重组预

案》在内容与格式上符合《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和《准则第26号》的

相关要求。 

二、交易对方已根据《重组规定》第一条的要求出具书面承诺和

声明，该等承诺和声明已明确记载于《重组预案》中 

根据《重组规定》第一条的要求，“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应当承诺，保

证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该等承诺和声明应当与上市

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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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爱铂控股、万剑钢、一牙投资、海骏投资、存济基金、张奥星、孙

章康、胡爱、温磊、蒋锡才、俞红英、李恋宁、潘湘娥、黎静、杨益春、徐航、

朗恩投资、三仁润豪；陈联等38位嬴湖创造有限合伙人；赵敏等39位嬴湖共享有

限合伙人作为通策医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按照《重组规定》第一

条的要求出具如下书面声明和承诺： 

“本人/本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

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信息等），本人/本公司保证所

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

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将及时向

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

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和声明已明确记载于通策医疗《重组预案》中，并将与上市公司董

事会决议同时公告。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已根据《重组规定》

第一条的要求出具了书面承诺和声明，该等承诺已明确记载于预案中并予以公告。 

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与交易对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合

同；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符合《重组规定》第二条的要求 

（一）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情况 

经核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 

（二）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符合《重组规定》第二条的要求 

上市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约定该协议自以下条件满足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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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 

2、本协议项下双方的承诺与保证条款、违约责任及补救条款和保密条款在

本协议签署后即生效，其它条款于以下条件均被满足之日起生效： 

（1）待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认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3）通策医疗股东大会批准豁免本次交易对方爱铂控股以要约方式收购通

策医疗股份； 

（4）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5）其他可能的批准程序。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交

易协议，，交易协议的议生效条件的约定符合《重组规定》第二条的要求。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已按照《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要求对相关事

项作出明确判断并记载于董事会决议记录中 

通策医疗于2015年11月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根据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提

供的资料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董事会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是否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资产涉及的有关批准及变更登记事项，已在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了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

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资产为海骏科技95.67%股权、嬴湖创造90%

财产份额和嬴湖共享90%财产份额，海骏科技、嬴湖创造和嬴湖共享不存在出资

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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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

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

争。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董事会已按照《重组规定》第四条

的要求对相关事项做出明确判断并记载于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中。 

五、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重

组规定》第四条及其适用意见要求所列明的各项要求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

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通策医疗仍符合股票上市

的条件。 

3、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

方案，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依据有关规定出具审计、评估等相

关报告。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上市公司

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标

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该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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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

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

海骏科技95.67%股权、嬴湖创造90%财产份额和嬴湖共享90%财产份额。交易对

方持有的海骏科技95.67%股权、嬴湖创造90%财产份额和嬴湖共享90%财产份额

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质押、担保、冻结或其他任何限

制或禁止转让等权利限制情形，资产过户和权属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

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问题。 

5、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

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通策医疗业务规模增长，竞

争优势增强，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本次交易有助于通策医疗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导致通策医疗主要资产为现金或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通策医疗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将在业务、

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本次交易不

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

关规定。此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相关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

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改变通策医疗健全有效的法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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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综上，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骏科技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提高了公司的资产

质量。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在原有口腔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基于工

业4.0制造软硬件医疗服务一体的数字化正畸业务、基于互联网+的生殖医疗技术

和资源整合平台业务、基于O2O的三叶儿童口腔连锁管理业务，有利于扩大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提升上市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综合竞争

力。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的前景和市场空间广阔，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的业务模

块及创新的业务模式将增强上市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和持续盈利能力。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

得到较大提高，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将得到增强，上市公司将获得较强的持续经

营能力。 

2、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海骏科技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本次交

易完成后，该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公司，不拥有或控制与上市公

司类似的企业或经营性资产。同时，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均做出了其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均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的承诺，有利于

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将继续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3、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 

经核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2014年财务报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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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2518号）。 

4、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核查，根据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出具的承诺，并通过公开资料检索，上市公

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

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经核查，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完整，未设置抵押、质押、

权利担保或其它受限制的情形，交易对方切实履行签署的协议的情况下，能在约

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要求 

经核查，本次交易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要求，详见本节“四、上市公

司董事会已按照《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要求对相关事项做出明确判断并记载于董

事会决议记录中”。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重组规定》第四条所列明的各项要求。 

六、关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核查意见 

如本核查意见之本节之“五、（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的要求”之“4、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

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所述。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资产在完善相关手续后，资产权属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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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七、关于本次交易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之核查意

见 

根据《准则第26号》的规定，通策医疗在《重组预案》对影响本次重组的重

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作了特别提示，并在正文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策医疗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充分披露了

本次重组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 

八、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是否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核查意见 

经核查，上市公司全体董事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就本次重组

所披露的所有相关信息特此保证并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

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本公司全体董事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经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本公司及

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及其摘要所引用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独立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及上市公司所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和核查，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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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市公司《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因筹划重大事项，通策医疗股票自2015年5月25日起开始停牌。通策医疗于

本次停牌前一交易日股票收盘价格为110.36元/股，停牌前第20个交易日（2015

年4月23日）收盘价为83.49元/股。 

通策医疗（股票代码：600763）股票在连续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期间股价涨

跌幅情况，以及同期上证指数和中证全指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指数（代码：H30178）

的涨跌幅情况如下： 

日期 
通策医疗收盘股价 

（元/股） 

上证指数收盘点

位（点） 

中证全指医疗保健设备与

服务指数收盘点位(点) 

2015年 4月 23 日 83.49 4,414.51 18,265.71 

2015年 5月 22 日 110.36 4,657.60 22,615.39 

涨跌幅 32.18% 5.51% 23.81% 

通策医疗股价在上述期间内上涨幅度为 32.18%，扣除上证指数 SH.000001）

上涨 5.51%因素后，上涨幅度为 26.67%；扣除中证全指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指数

上涨 23.81%因素后，上涨幅度为 8.37%。 

公司所属的医疗服务行业受资本市场关注度较高，行业指数涨幅高于大盘涨

幅。剔除中证全指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指数后，通策医疗股票在连续停牌前20

个交易日股价涨幅为8.37%，未超过20%，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经

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前通策医疗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

相关标准。 

根据通策医疗提供的《上市公司内幕信息人员知情人登记表》、《重大资产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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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交易进程备忘录》、相关人员出具的声明及通策医疗的停牌及其他公告等资料，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对各买卖股份人员及通策医疗、海骏科技相关人员访谈、查

询各买卖股份人员核查期间股票交易记录、查阅通策医疗提供的相关书面材料等

方式进行核查。已完成自查的范围中，本次重组股票停牌前 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相关方均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十、本次核查结论性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秉承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并

通过尽职调查和对《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资料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1、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

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条件。《通

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信

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2、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定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依法进行；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

财务状况、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编制《通

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并

再次提交董事会讨论，届时平安证券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对本次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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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平安证券内部审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一、内部审核程序 

平安证券按照《财务顾问管理办法》、《财务顾问业务指引》的要求成立内

核工作小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进入内核程序后，首先由内核工作小组专职审核人员初审，并责成项目人

员根据审核意见对相关材料做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然后由内核工作小组讨论并

最终出具意见。 

二、内核意见 

2015年11月25日，平安证券内核工作小组成员在仔细审阅了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的基础上，讨论认为： 

一、通策医疗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

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

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二、本次交易事项的过程中，拟注入资产的定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

序和要求依法进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将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

营能力。同意就《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核查意见上报上交所审核。 

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方案，

届时独立财务顾问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暨关联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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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_ 

                                 

  

  

内核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 

                   

  

  

部门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___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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